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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為客戶場地的保安系統執行基本設計及建議 

編號  107693L2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為持有第III類別保安工作牌照並在香港提供相關保安工作的公司服務，負責設計

及建議保安系統的保安人員。它包括了為客戶場地設計及建議適合的保安系統及相關設備的能力

。 

級別  2 

學分  3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對客戶場地保安系統提供基本設計及建議須具備的知識： 

 了解客戶對實體保安的要求 

 了解實體保安的整體目標 

 了解與保安服務相關的法律法規，包括但不限於： 

o 《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》（第460章） 

o 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（第509章）及相關法規 

o 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第486章） 

 了解維持場地安全及保護相關的照顧責任和第三方責任 

 了解場地的實際環境及相關的安全及保護措施 

 具備進行實地保安評估和審查的技巧技巧 

 具備相關的知識去部署適當的保安系統，以達致所需的實體保安級別 

 具備良好的人際技巧，能有效地推廣及推薦相關的想法和建議 

 

2. 為客戶場地設計及建議保安系統： 

能夠： 

 進行初步保安風險評估，識別客戶面對的保安威脅及風險 

 就著下列相關資料去確定所需的實體保安級別： 

o 客戶的需要 

o 客戶的實體保安政策 

o 檢查客戶場地及保安風險評估所得的結果 

 按以下細節制定保安系統的初型： 

o 識別潛在的保安隱患 

o 所需保安系統的規模 

o 系統是實行現場或遙距監控 

o 系統能否與現場其他保安措施配合 

o 建議合適的地點／位置予： 

 安裝警鐘，閉路電視及照明系統等保安設備 

 鋪設線路及電線等 

 將調查結果及建議記錄在給予客戶的初步建議內 

 與客戶商討並完善所建議的保安系統 

 尋求客戶，管理層及其他持份者接納所建議的保安系統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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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保安風險評估的要求及所得結果，為客戶場地設計及建議適當的保安系統；及

 就客戶場地保安系統及應安裝的相關設備作出合適的建議。

備註 能力單元107693L2由相關持份者包括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和業界共同發展。已修畢經香港學

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(評審局)評審達到此能力單元標準UoC 107693L2的課程的人士，在申請丁

類保安人員許可證時，會被視為已接受與執行基本保安系統設計工作相關的訓練。  

修訂於 2021 年 11 月


